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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富技术”或“公司”）拟通过合

伙企业宁波启迪阳明投资中心（以下简称“启迪阳明”）收购中科天玑数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玑股份”）30%股份，共同致力于发展大数据引擎、

数据分析、数据服务、安全与管理等业务。北京天玑众创空间科技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天玑众创”）系天玑股份的股东及核心团队，为支持其创业经营

发展，实现双方利益捆绑，公司拟通过启迪阳明对天玑众创提供额度为人民币

1900 万元的借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收取利息。本次公司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㈠财务资助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对象：北京天玑众创空间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财务资助额度：人民币 1900 万元 

3、财务资助期限：5年，自借款资金划出当日起计算 

4、资金使用费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收取利息，单利计息，

借款利率如需调整，由双方协商解决 

5、资金的用途：天玑众创偿还用于天玑股份股权投资的借款 

㈡财务资助事项的审批程序 



1、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同意 5票、

弃权 0票、反对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通过宁波启迪阳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向北京天玑众创空间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2、2017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同意 3票、

弃权 0票、反对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通过宁波启迪阳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向北京天玑众创空间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㈠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北京天玑众创空间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成立时间：2015 年 7 月 13 日  

3、注册资本：200 万  

4、注册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盛街 21 号 3 号楼 605 号  

5、执行事务合伙人：刘悦  

6、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7、经营范围：软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

术转让。 

 

㈡天玑众创股权结构 

合伙人名称 股权比例 

廖华明 25% 

赵青 5% 

戴媛 5% 

冯凯 10% 

刘悦 55% 

合计 100% 

 

㈢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68.61 -12,486.26 

净利润 -68.61 -12,486.26 

总资产 19,807,452.80 19,807,541.41 

负债 19,020,458.04 19,020,478.04 

净资产 786,994.76 787,063.37 

㈣天玑众创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对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三、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防范措施 

天玑众创作为天玑股份的股东及核心团队，为支持其创业经营发展，实现双

方利益捆绑，本次公司通过启迪阳明对其提供人民币 1900 万元的财务资助。与

此同时，为维护公司利益，有效防范本次财务资助的违约风险，天玑众创同意将

其持有的天玑股份 8%的股权质押给启迪阳明，作为天玑众创对本次财务资助的

履约担保。 

 

四、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为 0元（不含本次财

务资助）。 

 

五、相关机构意见 

㈠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审议后认为：本次公司通过启迪阳明对天玑众创提供人民币 1900

万元的财务资助，主要基于天玑众创系天玑股份的股东及核心团队，其在自主可

控的大数据引擎系列产品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对其提供财务资助，可以实

现三方共赢。且天玑众创将其持有的天玑股份 8%的股权质押给启迪阳明作为本



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担保，能够防范违约风险。 

㈡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同意公司通过启迪阳明向天玑众创提供额度为 1900

万元的财务资助，以利于天玑股份吸纳并留住核心人才，推动天玑股份经营业务

的壮大与发展。本次公司向天玑众创提供财务资助是公司本次收购天玑股份部分

股权的前提条件之一。由于提供了相应的担保，公司本次财务资助的整体风险可

控，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㈢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议后认为：由于本次公司向天玑众创提供财务资助是公司本次

收购天玑股份部分股权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前提下，

公司通过启迪阳明向天玑众创提供额度为 1900 万元的财务资助，有利于本次收

购天玑股份部分股权之目的的达成。本次公司所提供财务资助系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收取利息，交易公允，且被资助方向资助方提供了相应的担保，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天玑众创提供人

民币 19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六、备查文件 

㈠《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㈡《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

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㈢《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㈣《宁波启迪阳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北京天玑众创空间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之<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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